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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

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

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票价格于2025年10月15

日、10月16日、10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%，属于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。

●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

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

●相关风险提示：

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风险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

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5,596,152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.28%，累计质

押公司股份184,920,000股，占其持股总数的99.64%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.13%。公司控

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比例较高。

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和标记风险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5,596,152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43.28%，其中司法冻结股份612,352股、司法标记股份184,920,000股，合计占其持股

总数的99.97%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.27%；司法轮候冻结股份185,532,352股，占其

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9.97%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.27%。

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风险：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且被

青岛证监局出具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，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

清收被占用资金，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停牌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，公司

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，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

市交易。

一、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



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10月15日、10月16日、10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

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%，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

波动情形。

二、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

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，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并发函问询了

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生产经营情况

经自查，公司目前一切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内部生产经营秩序良好，日常经营情

况未发生重大变化。

（二）重大事项情况

经自查，并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核实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、

股份发行、收购、债务重组、业务重组、资产剥离、资产注入、股份回购、股权激

励、破产重整、控股权转让、重大业务合作、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。

（三）媒体报道、市场传闻、热点概念情况

除已披露信息外，公司目前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

体报道或市场传闻，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。

（四）其他股价敏感信息

经公司核实，在本次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，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。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

（一）二级市场交易风险

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10月15日、10月16日、10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

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%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。

（二）业绩下滑的风险

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13,378.42万元，较2023年下降354.59%，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-14,118.32万元，较2023年下降

424.48%；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,286.72万元，较去年同期下降



39.45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30.99万元，较去年同期

下降73.61%。

（三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风险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5,596,152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.28%，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84,920,000股，占其持股总数的

99.64%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.13%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比例较高。

（四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和标记风险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5,596,152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.28%，其中司法冻结股份612,352股、司法标记股份

184,920,000股，合计占其持股总数的99.97%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.27%；司法轮候

冻结股份185,532,352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9.97%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43.27%。

（五）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

公司已收到青岛证监局出具的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，截至2025年半年度报告

披露日，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4.06亿元。若公司未能按

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被占用资金，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停牌，停牌后两个

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，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

改的，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。

四、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

公司董事会确认，公司没有任何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

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、商谈、意向、协议等，董事会也

未获悉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、对公司

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。

特此公告。

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5年10月18日


